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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公告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6年9月22日发布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因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

票已于2016年9月22日开市起停牌。停牌期间，公司每5个交易日发布了重大资产

重组进展情况，即于2016年9月29日、2016年10月13日、2016年10月20日分别发

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6-063）、《关于筹

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6-064）、《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

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6-067）。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框架介绍 

1、主要交易对方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方为公司无关联的第三方，不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正与相关方磋商本次重组情况。 

2、交易方式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拟采用包括但不限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标的公司

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等方式。 

3、标的资产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所属行业为信息技术行业。公司拟收购标的公司相关股东

的股权。 

二、公司股票停牌前一交易日（2016年9月21日）主要股东持股情况 

1、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其中持有限售股份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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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股） 

1 王东辉 135,907,893  101,930,919 

2 吴敏 72,762,009  0 

3 上海翊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2,247,792  62,086,092 

4 霍向琦 31,537,244  31,504,994 

5 
上海奥力锋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

伙) 
31,043,046  31,043,046 

6 

深圳平安大华汇通财富－平安银

行－中融国际信托－中融－财富

骐骥定增 3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1,216,351  11,216,351 

7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邮战

略新兴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883,499  2,989,500 

8 张彤 7,285,500  5,464,125 

9 戚晓霞 7,111,850  0 

1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432,750  0 

2、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股份种类 

1 吴敏 72,762,009 A 股 

2 王东辉 33,976,974 A 股 

3 戚晓霞 7,111,850 A 股 

4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432,750 A 股 

5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邮战

略新兴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893,999 A 股 

6 孙鸿 4,170,000 A 股 

7 
华泰证券资管－南京银行－华泰

远见 1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396,246 A 股 

8 梁晏 1,900,038 A 股 

9 张彤 1,821,375 A 股 

10 贺燕君 1,725,000 A 股 

三、公司在停牌期间的工作及延期复牌的原因 

停牌期间，公司及相关各方积极推进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与交易对手

方就交易方案进行深入的磋商；与中介机构召开协调会，就本次重组事项进行商

讨、论证，截至目前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等工作正在准备过程中。 

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仍有诸多事项需相关各方进一步进行协商、论证，重

大资产重组方案的商讨、论证工作尚未完成，中介机构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

等工作尚需进一步推进，因此，公司无法在停牌后30个自然日内复牌。为确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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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重大资产重组顺利完成，保证重组事项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防止公

司股票价格异常波动，充分保护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经公司向交易所申请，公

司股票将于2016年10月21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5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

组进展公告。 

四、承诺事项 

停牌期间，公司及相关各方将积极推进重组项目进展，争取在2016年11月21

日前按照相关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预案（或报告书）并复牌。如公司预计不能在上

述时间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但拟继续推进重组项目，公司将

召开董事会审议继续停牌议案并向交易所申请延期复牌。公司未提出延期复牌申

请或延期复牌申请未获深交所同意的，公司股票将于2016年11月21日开市起复

牌，并承诺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1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提

出延期复牌申请如获深交所同意的，公司股票累计停牌时间争取不超过3个月。

但公司预计不能在进入停牌程序3个月内，即2016年12月21日前披露重大资产重

组预案（或报告书）等相关事项，公司将召开股东大会审议继续停牌议案。 

如公司在停牌期限内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公司将及时披露终止筹划重

大资产重组相关公告，公司承诺自复牌之日起1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公司股票将在披露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公告后恢复交易。 

五、必要风险提示 

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上述

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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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